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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工〔2023〕1号 

关于印发《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

安全责任书》的通知 

为规范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保障我院师生员工人身安全及教学

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，有效遏制安全隐患，预防和妥善处理实验

室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根据《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、《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、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及学校的

要求等，经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学院党政联席

会议批准，学院制定的《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

自 2023年 6 月 6日起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 
 

 

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

2023 年 6月 6 日 

 

 

 

 

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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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规定（修

订）》、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、公安部 28号令）、《华南

理工大学消防安全管理办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、《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

管理规定（2022年修订）》、《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

（2022年修订）》等相关条例要求，制定本责任书。 

第一条  按照“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本人对本实验室安全负责。

本人承诺对进入本实验室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督促全体参加实验

的人员时刻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，依法落实各项措施。 

第二条  按学院要求，设立实验室安全管理员，由实验室责任人担任

或实验室责任人指定的正式教工、博士后担任，并在学院登记存档。如出

现安全管理员变更的情况，需及时向学院报备。实验室责任人及实验室安

全员需每周对实验室进行安全检查，并在当年度《实验室安全日常值班

表》上签名确认。 

第三条  定期进行本实验室的安全检查。特别注意易燃、易爆药品及

高压设施的安全、危险药品（含剧毒、易制毒、易制爆）存放以及高温设

备等的安全。遵守并执行上级管理部门及学院关于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。

节假日前必须自查本实验室安全隐患，及时采取措施，杜绝事故。 

第四条  未经报备的外单位人员禁止入室开展实验，对每一位新来本

实验室工作的人员报到时进行如下布置和安排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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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现场演练、参加安全

知识考试。 

2、 明确本实验室周围的安全疏散出口、消防栓、灭火毯、走廊灭

火器材、急救箱、事故应急柜位置以及实验室内的水电开关；

交代本实验室应急预案；交代学生禁止在大楼内吸烟。 

3、 明确室内气瓶种类、固定及有关安全操作事项，尤其明确交代

氢氟酸、碱金属、汞、有毒药品及易燃易爆试剂的情况；违禁

药品不能倒入下水道，以免造成渗漏。 

4、 参加实验人员在开始实验前，须向相关人员讲解操作要领、事

故处理以及人身保护方法。 

5、 对于有危险性的常规实验，其实验方法、步骤及注意事项要写

成书面材料，贴在墙壁的醒目处。 

6、 组织学习相关安全管理条例。 

第五条  节假日安排实验，必须按照要求报备及保持两个人在场。 

第六条  本实验室自筹经费进行修缮改造，须按规定向学院报送改造

方案；与施工队签订装修安全责任书，并保证所请施工队必须有合格资质

证明；因施工需要关闭水电总闸，必须向学院报批；确保修缮过程不影响

其他房间的正常使用、公共卫生及应急设施的正常运行。 

第七条  各房间安全责任人，与学院签订安全责任书，由学院存入院

实验室安全档案；与其他同时使用该实验室的所有教职员工签订安全责任

书，明确各自的安全职责，由房间安全责任人存入实验室安全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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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一旦发生事故，作为责任人，主动协助院安全委员会调查事

故，如实反映情况。 

第九条  上述职责不受安全责任人变动的影响，若责任人变动，由接

任者履行其职责，新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需要在第一时间与学院签订实验

室安全责任书。 

 

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实验室房号： 

委托代理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（签名）： 

日期: 2023年___月_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2023年___月___日 

 

附件：各实验室/办公室安全管理相关责任人名单 

 

 

注意：上表可根据实际情况编辑，且表中人员需全部亲笔签名。 

实验室房间号 安全管理员 使用老师 

   

   

   

办公室房间号 安全责任人 安全管理员 使用老师 

    

    

    


